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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0574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税

发[2006]10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

务局，河北、黑龙江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、福建、江

西、河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重庆、贵州、青海、宁夏、

新疆、甘肃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，青岛、宁

波、厦门市财政局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

实施条例规定，个人转让住房，以其转让收入额减除财产原

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，按照“财产转让所

得”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。之后，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发展需

要，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建设部关于个人出售住房所

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9]278号）

对个人转让住房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和换购住房

的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做了具体规定。目前，在征收个人转

让住房的个人所得税中，各地又反映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明确

的问题。为完善制度，加强征管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

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精神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对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，以实际成交价格为转让

收入。纳税人申报的住房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无正

当理由的，征收机关依法有权根据有关信息核定其转让收入

，但必须保证各税种计税价格一致。 二、对转让住房收入计

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，纳税人可凭原购房合同、发

票等有效凭证，经税务机关审核后，允许从其转让收入中减



除房屋原值、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。 

（一）房屋原值具体为： 1.商品房：购置该房屋时实际支付

的房价款及交纳的相关税费。 2.自建住房：实际发生的建造

费用及建造和取得产权时实际交纳的相关税费。 3. 经济适用

房（含集资合作建房、安居工程住房）：原购房人实际支付

的房价款及相关税费，以及按规定交纳的土地出让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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